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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

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在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６７０

，

２６７０

末“

５

”位数

４７８５５

，

９７８５５

末“

６

”位数

３４２８２５

，

４６７８２５

，

５９２８２５

，

７１７８２５

，

８４２８２５

，

９６７８２５

，

０９２８２５

，

２１７８２５

末“

７

”位数

０９２２５７７

，

２９２２５７７

，

４９２２５７７

，

６９２２５７７

，

８９２２５７７

末“

８

”位数

５２９９６５１１

，

７２９９６５１１

，

９２９９６５１１

，

１２９９６５１１

，

３２９９６５１１

，

７８８２６０９３

，

０３８２６０９３

，

２８８２６０９３

，

５３８２６０９３

末“

９

”位数

０９５００５１０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８２５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立微”、“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４５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第三十九条第

（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

他战略投资者组成。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９３．７９２７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８８％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６．２０７３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６．２０７３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４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３％

。

根据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４１．４０３３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８４１．２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４．９５７３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４７％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２

，

０４１．２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

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８５９１５１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７４．６１５５８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５８．００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

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

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３８．６２０６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７７％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

６５５．１７２１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３．１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９３．７９２７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８８％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６．２０７３

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４４８

，

２７５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５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７２４

，

１３７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４６．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浙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７

，

２４１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７８．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湖南麓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２

，

０６８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４４．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中金广立

１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３８６

，

２０６ ８０

，

３９９

，

９４８．００ １２

个月

总计

７

，

９３７

，

９２７ ４６０

，

３９９

，

７６６．０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

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

２６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６５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７９０

，

０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３

，

３５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６４％ １７

，

６２９

，

９７０ ８１．４３％ ０．０５２８４８４２％

Ｂ

类投资者

５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２５

，

３１７ ０．１２％ ０．０４９９３４９１％

Ｃ

类投资者

１４

，

４９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２５％ ３

，

９９４

，

２８６ １８．４５％ ０．０２７５６４４８％

合计

４７

，

９０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６４９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９６２０５６０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可电子”、“发行人”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２

］

９２７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数量

１

，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４．８４

元

／

股。 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

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根据《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

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苏州快可光伏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４８６

末“

５

”位数

２０９８３

，

７０９８３

，

２９５７７

末“

６

”位数

８０８８９３

，

９３３８９３

，

０５８８９３

，

１８３８９３

，

３０８８９３

，

４３３８９３

，

５５８８９３

，

６８３８９３

末“

７

”位数

４６７３４２９

，

９６７３４２９

，

６６３３６１６

末“

８

”位数

２２２０３７７５

，

７２２０３７７５

，

３６１８０２１９

末“

９

”位数

１７７０９９９４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２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苏

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公告的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

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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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及股份回购相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丰文化” 或“甲方” ）于2021年7月9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2年7月27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众信科技、徐林英、杨三飞拟签订〈补充协议三〉暨相关方承诺变更的议案》。 因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科技” 或“丙方” ）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各方于2021年7月27日签

署了《〈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二）〉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二）〉之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 ），约定解除《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徐

林英、 杨三飞关于泉州众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徐林英、 杨三飞关于泉州众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二）》（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二）》” ）中徐林英（以下简称“乙方一” ）、杨三飞（以

下简称“乙方二” ，乙方一和乙方二合称“乙方” ）关于2021年度及2022年度的业绩承诺及取消《〈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二）〉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二）〉之补

充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二）〉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二）〉之补充协议二》中杨三飞或杨三飞指定的第三方的回购义务；同时约定如丙方触发在《补充

协议三》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精选层挂牌（后变更为在北交所上市）不成功等条件，则自动恢复前述业

绩承诺对赌条款和股份回购义务条款。

根据丙方公开披露的公告信息，丙方已终止上市辅导备案，并将于2022�年 8月2日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丙方未能在《补充协议三》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在北交所上市，因此上述业绩承诺及股份回购条款

效力立即自行恢复且视为从未终止。

二、股份回购事项进展

自上述协议条款自行恢复之日起3个月内，乙方二需履行回购甲方所持丙方5%股份的义务。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乙方二尚未完成5%股份回购。

三、业绩承诺事项进展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二）》，乙方一、乙方二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徐林英、杨三飞承诺众信科技在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分别

不低于2,500万元、3,500万元、4,500万元、4,500万元。 如众信科技在业绩补偿期内实现的实际扣非净

利润数低于上述约定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则徐林英、杨三飞应按协议约定向实丰文化进行补偿。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审计的众信科技2021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10,594,417.17元， 未能完成约定的承诺业绩45,000,

000元，根据《业绩补偿承诺协议（二）》第四条,�“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数）÷ 利润补偿期内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总和×累计交易的总对

价-已补偿金额” ，2021年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为：

=（25,000,000+35,000,000+45,000,000-18,467,850.39-18,400,790.78

-10,594,417.17）/150,000,000*44,982,000-（2,022,680.19+4,913,951.70）

=10,317,546.18元

根据协议实际股份交易情况，徐林英女士和杨三飞先生承担补偿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承诺人 2019年已补偿金额 2020年已补偿金额 2021年应补偿金额

杨三飞 1,348,453.46 3,275,967.80 6,878,364.12

徐林英 674,226.73 1,637,983.90 3,439,182.06

合计 2,022,680.19 4,913,951.70 10,317,546.18

（三）业绩补偿相关事项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乙方一、乙方二支付的业绩补偿款项。

近日，公司已向业绩承诺方杨三飞、徐林英以快递等方式送达业绩补偿及股票回购通知书。目前各方

正在就业绩补偿及股票回购后续安排事宜进行沟通。公司将持续关注众信科技业绩补偿及股份回购进展

情况，在出现相关风险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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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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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书面通

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巍先生召集，于2022年7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

事12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相应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资管子公司），初始注册

资本人民币10亿元，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以及监管机构允许开展的

其他业务，其中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资格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后予以申请。 资管

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及经营范围以监管机构和登记机关核准内容为准。

2.同意公司在资管子公司获准设立后，由其承继公司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司经营范围中删除“证

券资产管理” 。

3.同意公司按照监管机构要求，视资管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情况为其提供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

亿元（含）的净资本担保承诺，承诺有效期自资管子公司成立之日起至其资本状况能够持续满足监管部

门要求之日止。

4.同意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后转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或董事长授权的人/机构，按照公司有关工作规

则的规定，全权办理设立资管子公司相关的筹备、报批、登记和净资本担保承诺等具体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拟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公告》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第1、2、4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第1、2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还须经相关监管部

门审批或许可后方可具体实施。

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张巍先生、段一萍女士、段心烨女士、祝建鑫先生、

苏敏女士、彭磊女士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2-055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发出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书面通

知。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米爱东女士召集，于2022年7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

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监事米爱东女士、李晓霏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

他监事行使表决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2-05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加快资产管理业务发展，顺应当前资产管理行业监管政策导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相

应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拟出资人民币10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下简称资管子公司），由其承继公司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并相应变更公司经营范围，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相关监管部门

审批或许可后方可具体实施。

一、资管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

出资比例：由公司全资设立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经营范围：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以及监管机构允许开展的其他

业务（其中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资格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后予以申请）。

资管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及经营范围以监管机构和登记机关核准内容为准。

二、净资本担保承诺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按照监管机构要求，视资管子公司风险控制

指标情况为其提供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的净资本担保承诺，承诺有效期自资管子公司成

立之日起至其资本状况能够持续满足监管部门要求之日止。

三、设立资管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资管子公司有利于公司加快资产管理业务发展，顺应当前资产管理行业监管政策导向，加快财

富管理转型，提高综合财富管理服务能力，进而实现“资产管理业务立足成为连接公司资金端与资产端

的腰部力量，基于主动管理转型成果，成为重要的内部支撑财富管理业务的产品中心和公司对外的重要

客户中心” 的公司“十四五” 战略规划目标。

四、风险说明

公司本次设立资管子公司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相关监管部门审批或许可后方可

具体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2-057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4月1日核发《关于核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86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31,021,605股新

股，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正在正常推进中，但后续监管审核、股份登记等环节时间难以预计，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授权有效期即将到期，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合

规、圆满完成，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拟将前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有效期截止日（即2023年3月31日）。除延长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及股东大会授权内容均保持不变。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2-058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决定召开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召

开。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12日（周五）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12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12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8月5日（周五）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8层公司1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名称及编码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1.00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相应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2.00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

上述须经董事会或监事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4）、《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关于拟设立资产管理

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及《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7）。 上述第2、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上述第2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新江南

投资有限公司等应回避表决，亦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采用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的，登记时间以收到信函或传真时间为准。

（二）登记时间：2022年8月8日（周一）9:00-17:00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9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及其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

股东股票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办理登记手

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公

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

通过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

境外股东提交的登记材料为外文文本的，需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五）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许杨

联系电话：0755-83516072

传真：0755-83516244

电子邮箱：cczqir@cgws.com

（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39

2.投票简称：长城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8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12日9:15至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939；股票简称：

长城证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单

位）出席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权限为：出席本次会议，依照下列指示对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与本次会议有

关的法律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本人（本单位）表决指示如下：

议案编

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1.00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相应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

议案

√

2.00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书签发日期：2022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之日止。

附注：

1.在“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号” 处，委托人为自然人股东的请填写身份证号码，委

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请填写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号。

2.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除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签名”处签名外，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22

临

-27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

到

1%

暨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8日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24）（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建省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投集团” ）拟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9,159,029股, �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022年7月27日,公司收到省投集团的《关于减持闽东电力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数量过半的告

知函》，2022年7月25日至2022年7月27日期间，省投集团减持公司股票数量4,579,51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00%。 截至2022年7月27日，省投集团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其减持计划数量的一半，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省投集团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有关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福州市湖东路169号天骜大厦14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7月 25�日至2022年7月27日

股票简称 闽东电力 股票代码 000993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4,579,515 1.00

合 计 4,579,515 1.00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48,429,557 10.58 43,850,042 9.5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429,557 10.58 43,850,042 9.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披露了 《关于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内容包含：“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

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9,159,

029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

2022年7月25日至2022年7月27日期间，省投集团减持4,579,515股闽

东电力股份，占闽东电力总股本的1.00%。

省投集团实际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省投集团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价格

区间

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比例（%）

福建省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集中竞

价交易

2022年 7月 25日

-2022年7月27日

4,579,515 13.40 13.10-13.55 1.00

注：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2017年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本次减持前后我公司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所持股份 本次减持后所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48,429,557 10.58 43,850,042 9.5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48,429,557 10.58 43,850,042 9.58

有限售条件股 0 0.00 0 0.00

四、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相关方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股份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减持相关方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本次减持

计划尚未实施完毕，省投集团将根据市场行情、公司股票价格等因素选择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具体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也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

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闽东电力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数量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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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累计减持比例

达到

5%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3,850,042股，占当前

公司总股本的9.58%。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7日收到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投集团”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1年7月8日至2022年7月27日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共计减持公司股票数量22,897,530股，达到公司总股本比例5.00%。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价

格

区间

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比例（%）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集中竞

价交易

2021年7月8日-2021

年7月9日

4,579,

500

10.14

9.76-1

0.50

1.00

集中竞

价交易

2021年10月8日

4,579,

500

19.30

18.40-

19.65

1.00

集中竞

价交易

2022 年 1 月 10 日

-2022年1月13日

4,579,

500

12.42

12.25-1

2.62

1.00

集中竞

价交易

2022 年 4 月 13 日

-2022年4月18日

4,579,

515

11.44

10.46-

12.16

1.00

集中竞

价交易

2022 年 7 月 25 日

-2022年7月27日

4,579,

515

13.40

13.10-

13.55

1.00

合计 ———

22,897,

530

13.34

9.76-1

9.65

5.00

二、股东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省投集团合计持有公司66,747,572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14.58%。 本次权益变

动后，省投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3,850,042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的9.58%。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比例变动

情况

持股数

（股）

比例

（%）

持股数

（股）

比例

（%）

比例（%）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无限售流通

股

66,747,

572

14.58

43,850,

042

9.58 -5.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省投集团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省投集团已编制《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